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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瓶装液化石油气工商业用户

入户安检操作指引

一、目的

为规范我市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服务标准，统一入户安检作业流程和记录表格，及时排查及消除燃气

使用场所安全隐患，提升广大用户的安全用气意识。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瓶装液化石油气工商业用户，按供气方式分为自然气化和强制气化。

三、参考依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佛山市燃气管理办法》、《城镇燃气用户端设

施安全技术规程》、《广东省城镇燃气安全检查与安全评估规则》等。

四、作业人员要求

所有安检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并考取相应从业证书，开展入户安检作业时应严格按照本指引

进行操作。

五、操作指引

（一）用气环境

检查钢瓶存放环境及用气设备安装使用场所，要求：

1.用气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进行定期测试并记录，确保有效状态，并按标

准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2.液化石油气钢瓶应放置在阴凉干燥通风处使用。不得将钢瓶放置在烈日下暴晒、雨淋及潮湿场所，

不得存放在地下室、厕所等有下水道的地方或密闭空间。

3.钢瓶、炉具、燃气设施及管道周围不能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

4.餐饮场所存放液化石油气瓶总重量超过 100 千克（折合 2 瓶 YSP-118 或 7 瓶 YSP-35.5 气瓶），应

设置专用气瓶间：气瓶间高度应当不低于 2.2 米，内部须加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且不得有暖气沟、地漏

及其他地下构筑物；外部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当使用防爆型照明等电气设备，电器开关设置

在室外。

5.当使用液化石油气瓶组气化站进行供气时，瓶组气化间的设置应满足《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

范 GB51142》第七章有关要求。

（二）钢瓶检查

检查钢瓶瓶身标识、有效期、使用情况及配件连接情况，要求：

1.瓶身干净、标识齐全、二维码清晰有效。

2.扫二维码检查钢瓶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3.钢瓶不得卧放或倒置，不得对钢瓶加热使用。

4.钢瓶上不能放置任何物品，或将灶具直接置于钢瓶上，且燃气灶具与钢瓶距离不少于 0.5 米。

5.钢瓶附件齐全，无缺失或变形。

6.角阀开关正常，无漏气现象。

7.气相瓶和液相瓶必须专瓶专用，使用和备用钢瓶应当分开放置或者用防火墙隔开。

（三）调压器、气化器、自动切换阀检查

检查其外观、有效期及配件连接情况，要求：

1.外观完整无开裂、破损。

2.调压器应在有效使用期限内。

3.与燃气设备设施连接口进行泄漏检查。

4.气化器正常运行工作，温度正常（60-80℃），水位正常（1/3-2/3）。

（四）管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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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硬管连接时，应检查管道无腐蚀，管道应标识流向，备用接口或排残口应使用堵头或双阀封堵，

管道上无其他附着物。

当使用软管连接时，要求如下：

1.连接软管应选用燃气器具专用金属软管。

2.连接软管无老化、龟裂或破损。

3.连接软管不得穿墙体、门窗、顶棚或埋地面，长度不应大于 2 米且中间不应有接口。

4.软管连接时不得使用三通。

5.软管与燃气器具及调压器接口处必须使用燃气专用管箍紧固。

6.对连接软管两头的连接口进行泄漏检查。

（五）燃气器具检查

检查燃气器具外观、使用情况及配件连接情况，要求：

1.燃气器具应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应设置有熄火保护装置。

2.铭牌标示使用气源种类为液化石油气。

3.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地方。

（六）电气系统及安全附件检查

1.瓶组气化间内电气线路及设施应符合防爆电气要求。

2.应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按规定进行定期检定或校准。

3.压力表、安全阀在检验期内，可正常使用，安全阀放散管应按要求引出室外。

4.灭火器材数量充足、无过期。

（七）安全管理

1.工商业用户应安排专人负责燃气运行操作和管理，并定期进行培训。

2.工商业用户应制定有关燃气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指引等，并上墙。

3.应按要求张贴安全警示标识。

（八）燃气安全知识宣传

对燃气用户进行燃气安全知识宣传，要求：

1.指导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

2.向用户宣传燃气使用科学知识，内容包括：

①安全使用燃气的基本常识。

②抢（维）修的联系方式。

③防范和处置燃气事故的措施。

（九）安检表填写

1.安检过程中应认真准确地在《安全检查表》中记录检查情况。

2.安检完成后将存在隐患、需整改事项及整改要求逐一告知用户。

3.最后，双方签字确认，并将《安全检查表》副联给用户留存。

六、注意事项

1.在送气同时安排免费入户安全检查或提前做好预约，安检人员应佩戴工作证。

2.入户服务应遵守用户安全管理要求，非经用户同意，不应进入与服务项目无关的场所。

3.泄漏检查时应使用手持式燃气泄漏报警器或肥皂液涂抹检查，严禁明火试漏。

4.服务完成后，应清理现场，并带走作业垃圾。

5.各燃气经营企业应按照法规要求，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入户安全检查，检查表应及时交回企业存档，

检查表至少保存 3 年。

6.建议各燃气经营企业逐步建立电子信息管理平台，通过隐患拍照、线上签名等方式实施安检，且宜

采用“一送一检”的安检模式，有效管控安检质量。



佛山市瓶装液化石油气工商业用户

安全检查表
编 号：

基本信息

用户名称 检查日期 202 年 月 日

供气企业 用户编号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存瓶数量 气化方式 自然 强制 用户类型 工业 商业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如发现隐患，请在对应选项前的打“ ✔ ”或手写补充）

1 用气环境

1.1 钢瓶或燃气器具设置存放在地下室或密闭空间内； 1.2 未按要求设置瓶组间；

1.3 钢瓶、燃气器具使用场所通风不良或排风不畅； 1.4 用气场所存放易燃易爆物

1.5 瓶组间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2 钢 瓶
2.1 将钢瓶倒放、卧放使用； 2.2 将钢瓶加热； 2.3 存放在太阳直照或潮湿场所；

2.4 靠近火（热）源（如距燃气灶具小于 0.5 米）； 2.5 钢瓶过期、报废； 2.6 钢瓶漏气

3调压器

气化器
自动切换阀

3.1 老化破损； 3.2 双出口调压器； 3.3 接口漏气； 3.4 超期使用；

3.5 商业用户使用可调式调压器； 3.6 超出气化器温度（60-80℃）、水位（1/3-2/3）等异常

4 连接软管
4.1 中间有接口或三通； 4.2 老化、龟裂、鼠咬或破损； 4.3 两端无管箍；

4.4 超过 2米长或穿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等； 4.5 非燃气专用连接软管

5 燃气器具 5.1 与软管连接处漏气； 5.2 超出使用有效期

6 电气系统

及安全附件

6.1 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或报警器与风机未联动； 6.2 电气线路或设施不符合要求；

6.3 压力表、安全阀超出检验期内或不可正常使用； 6.4 安全阀放散管未引出室外；

6.5 灭火器材数量不足，无超期使用、外观不合格； 6.6 报警装置未按规定定期检定或校准

7 安全管理 7.1 未安排专人负责燃气运行操作； 7.2 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未上墙、无警示标识

8 其他隐患

检查情况  以上检查项目暂未发现异常；  发现的隐患须于（ ）日内完成整改

本次检查结果仅反映检查时的状况，已告知用户

是否存在隐患、需整改事项及整改要求，并要求限期

整改。

安检员签名：

工 号：

202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已向本人解释清楚上述检查项目的情况。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本安检单正反面内容，知悉目前存在

的隐患，并承诺按期完成整改。

客户签名：

 用户拒绝签字 202 年 月 日

正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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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单一式两联，正联为供气企业存档，副联为用户存档。



文明安检要求

入户前

1.统一着装，出示工作证，礼貌打招呼，说明来意：

你好，我是XX燃气公司的安检员，今天来给贵店/贵司做一个定期安全检查，

检查贵店/贵司所使用燃气设施，这个检查是免费的，前日已约好，现在开始方便

吗?

2.准备好检查器具，告诉用户需要检查的场所及设施，邀请用户安排相关

人员一起参与检查。

检查中

1.检查中，应遵守用户场所安全管理的管理要求和路线。如开关用户设施，

应征得用户陪同人员同意，不得随意开关燃气设备或设施，或其他与检查无关

设备；

2.从储存场所到用气场所逐一开展检查；

3.涉及的燃气安全知识，可在检查过程中同步进行宣讲或教育。

检查完成后

1.如实填写《安全检查表》；

2.告知用户检查情况，存在的隐患、整改要求及整改期限，并让用户签字

确认。

离开前

询问客户是否有其它疑问，并再次告知公司抢（维）修的联系方式。跟客

户友善道别。

正联反面



佛山市瓶装液化石油气工商业用户

安全检查表
编 号：

基本信息

用户名称 检查日期 202 年 月 日

供气企业 用户编号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存瓶数量 气化方式 自然 强制 用户类型 工业 商业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如发现隐患，请在对应选项前的打“ ✔ ”或手写补充）

1 用气环境

1.1 钢瓶或燃气器具设置存放在地下室或密闭空间内； 1.2 未按要求设置瓶组间；

1.3 钢瓶、燃气器具使用场所通风不良或排风不畅； 1.4 用气场所存放易燃易爆物

1.5 瓶组间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2 钢 瓶
2.1 将钢瓶倒放、卧放使用； 2.2 将钢瓶加热； 2.3 存放在太阳直照或潮湿场所；

2.4 靠近火（热）源（如距燃气灶具小于 0.5 米）； 2.5 钢瓶过期、报废； 2.6 钢瓶漏气

3调压器

气化器
自动切换阀

3.1 老化破损； 3.2 双出口调压器； 3.3 接口漏气； 3.4 超期使用；

3.5 商业用户使用可调式调压器； 3.6 超出气化器温度（60-80℃）、水位（1/3-2/3）等异常

4 连接软管
4.1 中间有接口或三通； 4.2 老化、龟裂、鼠咬或破损； 4.3 两端无管箍；

4.4 超过 2米长或穿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等； 4.5 非燃气专用连接软管

5 燃气器具 5.1 与软管连接处漏气； 5.2 超出使用有效期

6 电气系统

及安全附件

6.1 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或报警器与风机未联动； 6.2 电气线路或设施不符合要求；

6.3 压力表、安全阀超出检验期内或不可正常使用； 6.4 安全阀放散管未引出室外；

6.5 灭火器材数量不足，无超期使用、外观不合格； 6.6 报警装置未按规定定期检定或校准

7 安全管理 7.1 未安排专人负责燃气运行操作； 7.2 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未上墙、无警示标识

8 其他隐患

检查情况  以上检查项目暂未发现异常；  发现的隐患须于（ ）日内完成整改

本次检查结果仅反映检查时的状况，已告知用户

是否存在隐患、需整改事项及整改要求，并要求限期

整改。

安检员签名：

工 号：

202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已向本人解释清楚上述检查项目的情况。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本安检单正反面内容，知悉目前存在

的隐患，并承诺按期完成整改。

客户签名：

 用户拒绝签字 202 年 月 日

副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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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单一式两联，正联为供气企业存档，副联为用户存档。



燃气安全知识
发现燃气泄漏应如何处理?

如发生燃气泄漏或可燃气体报警器响起，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1、立即关闭瓶阀，切断气源；
2、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
3、开启防爆风机（如有），严禁开关非防爆电器，如打电话、开关非防爆灯具、开启排气扇；

4、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

法规知识
根据《佛山市燃气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

燃气经营企业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应当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告知用户检查情况，并由用户签名确认。因用户

原因无法入户安全检查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张贴告知书或者以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用户，与用户约定再次入
户检查时间。

燃气经营企业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书面告知用户整改要求和指引。用户不按规定整改可能造成安全事

故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停止供气，并在隐患消除后 24 小时内恢复供气。

隐患整改要求
检查项目 隐患 整改要求 检查项目 隐患 整改要求

1 用气环境

1.1

钢瓶或燃气器具不得设置在地下

室或密封空间，应改迁至通风良

好的场所
4连接软

管

4.1
更换新的专用连接软管，不得使

用三通

1.2 按要求设置符合要求的瓶组间 4.2 更换新的专用连接软管

1.3
改迁到通风良好的场所或增加排风

设备

4.3 使用专用管箍紧固

4.4 重新改迁，软管不长于 2 米

1.4 移走易燃易爆物 4.5 更换新的专用连接软管

1.5 瓶组间应改迁到符合要求场所

5燃气器

具

5.1
报厂家维修、更换新的专用连接

软管，使用专用管箍紧固接口

2 钢 瓶

2.1 调整为竖立摆放

2.2 不得加热使用

2.3 放置在阴凉通风干燥处 5.2 更换新的燃气灶具

2.4 迁移离开火（热）源

6电气系

统及安全

附件

6.1
按要求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与

风机联动

2.5 报供气企业回收 6.2 电气线路或设施符合电气防爆要求

2.6 切断气源并通风，报供气企业抢修 6.3
定期检验安全阀、压力表或更换安

全阀、压力表

3调压器

气化器

3.1 更换新调压器 6.4 安装安全阀放散管并引出至室外

3.2 用单出口的调压器 6.5
定期检查并配置充足、正常的灭火

器材数量

3.3
更换新调压器或更换软管，使用

专用管箍紧固
6.6 每半年检查1次，每年定检/校准1次

3.4 更换新调压器

7 安全

管理

7.1
配备具备燃气安全知识的专人管理

燃气运作3.5 选用压力合适的不可调节式调压器

3.6
定期检查气化器温度、水位等保

证气化器正常工作
7.2

制订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安

全警示标识并上墙张贴

副联反面


